宝山区大场镇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物业管理（保洁、保安等项目）
招标需求

一、招标公告
宝山区大场镇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家一级甲等医院，位于宝山区少年村路218号甲。中心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。下设6个服务站点，建筑面积1448.25平方米。总建筑面积3348.25平方米。现有职工114人。随着中心的快速发展，保洁、保安的管理任务越来越重。本次对宝山区少年村路218号甲及服务站点的保安保洁等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标。

二、招标项目
宝山区大场镇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物业管理（保洁、保安等项目）招标项目。

三、招标项目内容及数量
1、招标内容：宝山区大场镇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服务站点的保洁、保安工作。
2、本项目为一招三年（2024年-2026年），每年签订一次合同（按实际使用人数付款）。年底单位组织人员对第三方做满意度测评。如招标人经考核评议对投标人的服务无异议，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内根据情况并报上级单位同意后续签合同。
本项目采购合同期限为自合同生效后一年。
3、服务地点：上海市宝山区少年村路218号甲及辖区内服务站点所属范围。

四、医院对物业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总体要求
24小时全天候受理全院保洁、保安、维修等业务，确保医院日常后勤工作正常的有序运转。
1、保洁管理
（1）负责所有建筑物内地面、墙面、吊顶板、玻璃门窗等的日常清洁和养护工作，以及这些建筑物内公共设施的日常清洁卫生工作；
（2）负责医院（除建筑工地区以外）所有室外道路、环境、水域、设施等的日常清洁卫生工作，包括所有建筑物屋面的清扫工作和水沟的清理疏通工作；
（3）负责医院办公室的保洁；
（4）负责医院建筑物内PVC地面的护理；
（5）负责医院所有窨井的疏通和管理工作；
（6）垃圾站管理及医院医用垃圾、生活垃圾的清运分类；
（7）其他清洁工作：视实际情况及医院要求及时清洁、及时处理；
（8）负责服务站各类物资的收运工作。
要求做到：
（1）地面抛光整洁、光亮、无漏抛，无保养喷蜡滴漏、结块发黑，抛光后地面无抛光灰尘残留（特别是边角）；
（2）地面清洁干净、整洁，无漏洗，无残留水渍，特别注意边角清洁，无纸屑、烟蒂、痰迹等，一日不少于2次；
（3）玻璃清洁整洁、光亮，无遗漏，无残留水渍，同时注意窗框必须清洁干净，一月不少于2次；
（4）不锈钢制品清洁整洁、光亮、无积灰、无污渍、无油渍；
（5）高空除尘干净、整洁，无积灰，无污渍，无油渍，3米以下每月一次，3米以上每季一次；
（6）大理石清洁干净、整洁，无积灰，无污渍，每月不少于2次；
（7）排水沟清洁干净、整洁，无垃圾，无堵塞，每日一次；
（8）窗台及灯顶清洁干净、整洁，无积灰，无污渍，每日一次；
（9）厕所清洁做到无异味，无灰尘，无粪便滞留，设施完好、地面干燥，每日不少于3次；
（10）楼梯清洁干净整洁，无垃圾，无积灰，无污渍，一日不少于2次；
（11）空调风口清洗、吸尘、保洁无积灰，每月一次。
2、保安管理
（1）负责医院治安工作，维护就医秩序、消除安全隐患、日常安全保卫工作，配合各种案件的查处督查指导部门安全防范工作。
（2）安保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严格队伍管理、严格执勤要求、严格纪律作风，并熟悉有关法律，政策和中心规章制度。
（3）负责医院诊疗区域的治安，维护好患者的利益和安全，如遇医患纠纷等，要及时告知医院有关人员或向警方报警，协同医院或警方做好工作，并做好记录备查。
（4）保安人员定期与中心职工进行治安、消防知识培训及安全演练。负责重点部位、高压容器、放射性物品、易燃易爆物品、消防器材的检查，掌握预防事故的基本知识。
（5）全天2小时巡逻一次，做好巡查记录。进行巡视台账记录，及进出车辆记录。
（6）负责医院快递，信件收取、通知，分发工作。
3、水电维修管理
（1）文明服务，礼貌待人。要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；
★（2）持有专业电工上岗证；
（3）根据采购人日常需求，负责中心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（如照明、水、电、家具、电器等）、运行管理及能源控制等重要任务。通过检修和日常保养，延长设备设施的使用寿命；降低设备事故的发生（故障）率，降低设备运行费用及控制维护成本；协助做好每月的物资盘点工作；
（4）定期巡视楼内公用部位门窗，保持玻璃、门窗配件完好；巡查道路、路面、井盖等，发现损坏及时修复，保持路面平整、无破损、无积水等；定期对房屋结构进行检查，涉及使用安全部位的每月检查一次，并有记录，发现损坏的及时安排专项修理并告知中心；
（5）定期对水管、供水设备阀门、管道、排水系统等进行巡检保证正常给排水；
（6）定期检查照明、消防设施设备的线路检查、维护与维修；
（7）定期检查供电箱、变电房等重点供电设备设施、确保24小事供电顺畅。
4、应急预案
针对医院物业管理的特点制定完善的应急方案和应急措施，对物业管理人员加强应急事件处理的培训，不断提升物业管理人员迅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，确保整个医院的良好秩序及平稳运行。

五、服务人员配置
1、说明：投标人根据现场实际需求配置人数，项目配置人数20人。
	序号
	岗位
	人数
	备注

	1
	项目主管
	1
	

	2
	保洁领班
	1
	

	3
	保安
	6
	其中2人需有消控相关证件

	5
	保洁
	10
	朗香站点新增1人

	6
	运送
	1
	

	7
	水电维修工
	1
	2025年新增岗位


2、员工要求
（1）通过标准的物业服务人员录用程序择优录取；
（2）严格执行录用人员政审，保证录用人员没有犯罪记录、有相关资格证；
（3）新员工入职培训，按照物业的特点而设计的培训教案进行培训，合格者留用；
（4）员工衣着整洁大方，谈吐得体，态度热情，符合医院对外形象。
六、付款方式
   与中标方签订服务合同后，每月10日前，中标公司应向我中心提供上月相关的服务发票，中心每半年结算一次相关服务费用。
七、投标人资质要求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投标。
3、本项目面向中小、微型等各类供应商采购。
4、国家和上海市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的产品和服务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优先采购。



宝山区大场镇第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23日
